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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非法干扰行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非法干扰行为认识的演变、现状及内
涵、国际社会对非法干扰行为的认识演变、我国关于非法干扰行为的认识现状、非法干扰行为的基本
内涵分析、非法干扰行为的国际公约法律体系分析、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非法干扰行为的种类发展、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管辖规定对于非法干扰行为的适用、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对非法干扰行为的严惩规定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现代化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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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君周，山东菏泽人，1978年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硕士（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研
究人员（2009年至2012年）。
现任教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参编《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示例与释义》、《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航空犯
罪及防控体系理论研究》等多部著作，在《法律科学》、《环球法律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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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非法干扰行为认识的演变、现状及内涵第一节 国际社会对非法干扰行为的认识演变一、
初始时期：从政治斗争手段到危害全球利益的认识转变二、发展时期：国际民航组织对“非法干扰行
为”的重点防范三、完善时期：全球防范非法干扰行为体系的形成第二节 我国关于非法干扰行为的认
识现状一、国内“非法干扰行为”的观点争议二、“非法干扰行为”认识差异的原因分析第三节 非法
干扰行为的基本内涵分析一、附件17中“非法干扰行为”定义及最新修订二、其他国际文件对“非法
干扰行为”的界定三、“非法干扰行为”的定义与特征分析第二章 非法干扰行为的国际公约法律体系
分析——以三大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为基础第一节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非法干扰行为的种类发展一、《
东京公约》：对非法干扰行为种类的概括性规定二、《海牙公约》：时劫持航空器犯罪的规定三、《
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议定书：明确非法干扰行为的基本类型四、三大公约中的非法行为种类与附件17
中非法干扰行为的比较！
第二节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管辖规定对于非法干扰行为的适用一、先决问题：国际犯罪与非法干扰行为
的关联二、公约的管辖规定及对非法干扰行为的适用第三节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对非法干扰行为的严惩
规定一、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严惩原则”确立二、罪犯引渡的“去政治化”三、处置航空犯罪
的刑事程序与协助措施第三章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现代化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影响第一节 新形势下国际
航空安保公约面临的挑战一、民航运输成为恐怖袭击选择的重要对象二、恐怖袭击增加了维护民航安
全的难度第二节 新形势下三大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难以涵盖新类型的非法干扰行为
二、实施非法干扰行为的主体范围有限三、原有公约未能满足当前国际反恐需要第三节 国际航空安保
公约修订工作的启动与开展一、“9.11”恐怖袭击事件引发对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体系的思考二、《北
京公约》与《北京议定书》的通过第四节 新公约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冲击之一：法律体系的更新一、公
约纳入新型航空犯罪威胁二、公约对“威胁实施航空犯罪”行为的禁止三、将“法人”新增为航空犯
罪的主体四、明确“共同犯罪形态”的规定五、新增三类航空犯罪的管辖理由⋯⋯第四章 应对非法干
扰行为的国际标准措施体系分析第五章 我国非法干扰行为的概况及相关立法规制余论参考文献附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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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适用对象包括非法干扰行为　　《东京公约》第一章“公约范围”规定了适用对象：一是
违反刑法的犯罪；二是不论是否构成犯罪，凡可能或确已危害航空器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或
危害航空器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
但是，公约没有明确什么是违反刑法的犯罪，其他行为包括哪些种类，而是将“违反刑法的犯罪”留
由各国依据本国的刑法规定进行处理。
但是，考虑到当时航空违法犯罪中政治因素突出，公约特别强调在不妨碍第四条管辖权的规定的情况
下，“除非出于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需要外，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解释为准许或
要求对政治性刑法或对以种族或宗教歧视为基础的刑法的犯罪，采取某种措施。
”前文已经分析，非法干扰行为属于危及民用航空安全，情节较严重的行为，各国也基本将其纳入刑
法的规范。
因此，非法干扰行为属于《东京公约》规定的犯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范畴。
　　（二）仅适用于航空器内的非法干扰行为　　该公约规定的行为发生在特定空间——“航空器内
”。
这是因为航空犯罪的初期，针对地面航空器的破坏活动较少，处于万米高空的航空器更受关注。
因此，无论是《东京条约》还是随后的《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都更重视发生在“飞行中”
的犯罪行为。
　　总体而言，《东京公约》将犯罪的认定留给各国刑法认定的方法，被指责为“模糊、不确定”，
导致了各国适用公约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这也使得后续两个公约制定时，更加重视明确具体的犯罪种类。
并且，公约对涉及政治的“特殊犯罪”的排除，有利于各国重视普通的“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种类
。
　　（三）首次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行为　　尽管《东京公约》没有规定犯罪的种类，但却率先规定
了最严重，也最先受关注的非法干扰行为——非法劫持航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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